关于在部分职称系列实行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审定的通知

津人专[2003]42号

各区县，各部委办局（集团公司），各人民团体、在专院校人事（职称）部门，各职称系列（专业）主管部门：
    为做好初级职称评价工作，结合我市专业技术落后人员队伍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自卫队2003年起，在我市部分系列实行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审定的办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定范围
    审定范围包括在企事业单位现岗从事工程、农业、高等学校教师、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技工学校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实验、艺术、播音、工艺美术、体育教练、新闻、图书资料、文物博物（含群众文化）、档案、律师、公证员系列专业技术工作，不符合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认定条件专业技术人员。
    二、审定条件
    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大中专毕业生，符合相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规定的初级职务任职条件，胜任本岗专业技术工作，取得较突出业绩，并具备下列学历、资历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审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从事与所学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可申报相应的"员"级专业技术资格。
    （二）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与所学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与所学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三年以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担任"员"级职务四年以上（末设"员"级职务的系列，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可申报相应的"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
    三、 审定程序及填报材料
    （一）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审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呈报表》（一式2份）、《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考登记表》、《审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情况简表》（一式的15份），并提供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及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仅限"员"级申报"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二）单位组织推荐委员会或推荐小组，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赞成票超过半数的，方可推荐。
    （三）单位审核申报材料，填写呈报单位考核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 由主管区县、委办局（集团公司）开具委托函后，呈报到相应系列（专业）负责中级评审委员会日常工作的部门。
    （四）中级评审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审定，赞成人数达到出席评审委员会委员三分之二的为通过。
    四、时间安排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审定工作每年组织一次，与相应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同步进行。
    五、相关规定
    （一）各类学校教师依法取得教师资格后，方可申请审定相应的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其最低学历要求如下： 
    1、高等学校教师为大学本科毕业。
    2、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为大学本科毕业。
    3、高级中学教师、职业高中文化、专业课教师为大学本科毕业；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为大学专科毕业。
    4、小学教师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幼儿园教师为幼儿师范学校毕业。
    （二）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申请审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最低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毕业。
    （三）律师、公证员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成绩
合格，并取得律师或公证员资格后，方可申请审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其中律师系列审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最低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毕业。 
    （四）根据艺术系列特点，其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审定条件另行规定。
各有关单位应遵照本通知要求，本着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的原则，认真做好推荐、呈报工作。各相关中级评审委员会应严格执行审定条件，保证审定质量，对申报人员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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